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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韶能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摊薄即期收益 

风险提示性公告 

 

 广东韶能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八届董事

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的相关议

案，现将本次非公开发行完成后摊薄即期收益的风险提示如下： 

    一、本次非公开发行对公司主要财务指标的影响 

    （一）主要假设 

    1、假设本次非公开发行方案于 2016 年 6月底实施完毕，该

完成时间仅为估计，最终以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

“中国证监会”）核准本次发行后的实际完成时间为准。 

    2、假设公司 2015 年度实现的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与 2014 年度持平，2016 年度实现的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

润较上年同比增长 20%（2012 年至 2014 年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

的净利润平均增长率为 45.63%，出于谨慎性原则，公司以上述

假设进行测算），分别为 26,173.67 万元、31,408.41 万元（该

假设并不代表公司对 2015 年及 2016年的盈利预测，亦不代表公

司对 2015年及 2016年经营情况及趋势的判断，投资者不应据此

进行投资决策）。 

    3、假设本次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 32亿元，未考虑发行费用。 

    4、假设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发行价格为 8.74 元（停牌前 20



个交易日均价的 90%），本次预计发行数量为 36,613.27 万股，

最终发行数量以经中国证监会核准发行的股份数量为准。 

    5、假设未考虑本次发行募集资金到账后，对公司生产经营、

财务状况（如财务费用、投资收益）等的影响。 

    6、假设公司 2015 年度利润分配的现金分红总额与 2014 年

度一致，为 10,805.52万元，并于 2016 年 8月实施。 

7、假设在预测公司发行后净资产时，未考虑除募集资金、

净利润和利润分配之外的其他因素对净资产的影响。 

（二）对公司主要指标的影响 

基于上述假设和前提，本次非公开发行摊薄即期回报对公

司主要财务指标的影响对比如下： 
项目 2014 年度/2014.12.31 

总股本（股） 1,080,551,669 

本次发行股份数（上限）

（万股） 
36,613.27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万元） 
26,173.67 

2014年度现金分红（万

元） 
10,805.52 

本次发行募集资金总额

（万元） 
320,000.00 

项目 
2014 年

/2014.12.31 

2015 年

/2015.12.31 

2016 年

/2016.12.31 

2016 年

/2016.12.31 

未实施非公

开发行 

实施非公开

发行 

基本每股收益（元/

股） 
0.24 0.24 0.29 0.25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

益率 
7.08% 6.76% 7.75% 5.56% 

注：公司对 2015 年、2016 年净利润的假设分析是为了便于投资者理解本次

发行对即期回报的摊薄，并不构成公司的盈利预测，投资者不应据此进行投资决

策，投资者据此进行投资决策造成损失的，公司不承担赔偿责任。  



二、本次非公开发行摊薄即期回报的风险提示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完成后，公司净资产规模有所增加，总

股本亦相应增加，虽然本次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到位后，公司将

合理有效地使用募集资金，但公司募投项目效益实现需一定过程

和时间。如果未来公司业绩不能实现相应幅度的增长，则本次非

公开发行后公司即期回报指标存在被摊薄的风险。 

    三、公司应对本次非公开发行摊薄即期回报及提高未来回报

能力采取的措施 

    （一）提高公司市场竞争力和盈利能力 

    经过二十多年的发展，公司已形成以可再生能源和清洁能源

投资、开发、经营为主的格局。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将

分别投向韶能集团新丰生物质发电、新能源汽车动力总成及传动

系统、工业机器人精密 RV 减速器、电动汽车智能充电系统建设、

研发中心建设等项目，上述项目的实施可促进公司现有业务的升

级换代，增强公司核心竞争力，增厚公司利润。 

（二）保证募投项目实现预期效益，加快募集资金投资进度 

公司将以本次非公开发行为契机，通过募投项目的实施，提

升公司可持续发展能力和抗风险能力。由于本次非公开发行规模

较大，且募投项目投资、建设至实现效益需要一定的时间周期，

短期内公司的即期回报指标将面临被摊薄的风险。但随着募投项

目逐渐进入稳定运营阶段，公司的盈利能力和经营业绩将显著提

升。 

为保证募投项目可以实现预期收益，从而提升公司盈利能

力，增加股东回报，公司将加强对募投项目投资、建设、运营的



监督管理，确保募投项目的建设质量和稳定运营。此外，公司将

在确保募投项目建设质量的前提下加快项目建设进度，统筹安

排，争取早日完成项目建设并实现预期收益。 

（三）强化募集资金管理，保证募集资金使用合法合规 

为了规范募集资金的管理和使用，保护投资者权益，本公司

依照《公司法》、《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深圳证券交易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法律法规，结

合公司实际情况，制定了《广东韶能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

管理制度》，规范募集资金使用。本次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到位

后，公司将根据法律法规规定监督公司对募集资金进行专项存

储、保障募集资金用于指定的投资项目、配合保荐机构和银行对

募集资金使用的检查和监督，以保证募集资金合理规范使用，合

理防范募集资金使用风险。 

（四）进一步完善利润分配政策特别是现金分红政策，优化

投资回报机制 

公司已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进一步落实上市公司现金分红

有关事项的通知》、《中国证监会关于进一步推进新股发行体制改

革的意见》、《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3 号—上市公司现金分红》及

《上市公司章程指引》（2014年修订）的相关规定修改公司章程

中的利润分配政策，并进一步完善利润分配制度，强化投资者回

报机制，确保公司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得到保护。同时，

为进一步细化有关利润分配决策程序和分配政策条款，增强现金

分红的透明度和可操作性，便于投资者对公司经营和利润分配进

行监督，公司已制定《未来三年股东回报规划（2015-2017年）》，



该规划明确了公司 2015-2017 年分红回报规划的制定原则和具

体规划，充分维护了公司股东依法享有的权利。 

特此公告。 

 

 

 

广东韶能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5年 11 月 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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